申报2008年度“西部之光”计划项目的具体要求
根据中科院《关于做好2004年度“西部之光”计划项目入选者终期评估工作暨2008年度“西部之光”计划立项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将申报2008年度 “西部之光”计划项目的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1．联合学者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50万元。

2．重点和一般项目（包括地方项目）：重点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35万元；一般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25万元。

3．西部博士资助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20万元，其中中科院支持10万元，研究所匹配10万元。

4．在职博士生资助项目：申请经费不超过2万元。

5．入选项目要有所单位的经费匹配支持，院内项目（联合学者项目、重点和一般项目）匹配强度不能低于资助经费的20%。

二、基本条件

1．项目申请者应在本单位有正式岗位或已签订正式劳务合同。热爱西部，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努力拼搏。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和较好的科研工作积累，具备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

2．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含副高级）。

3．重点及一般项目（包括地方项目）申请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研究员不再申请一般项目。

4．联合学者项目申请者年龄不超过45周岁。应以我院西部研究所为主要申请单位。可有2种形式：以我院在陕各单位科研人员为主要牵头人申请立项，有东部发达地区或海外优秀人才作为主要合作者；以东部发达地区科研人员或海外优秀人才为牵头人申请立项，到陕西组建团队，以我院在陕各单位为依托。以上两种形式均由我院在陕各单位为申报单位进行立项和申报。
东部或海外优秀人才作为项目牵头人到西部组建团队，每年在西部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5个月；东部或海外优秀人才作为项目主要合作者，每年在西部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2个月。
5．联合学者项目、重点和一般项目（包括地方项目），需具有5人以上年龄、专业结构合理的科研团组。地方科技人员牵头的项目要有中科院有关科研人员参加。

6．西部博士资助项目年龄不超过35周岁。到各所工作的博士入所2年内（含入所当年度）或本单位在职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2年内（含获得学位当年度），可申请本项目。

7．在职博士生资助项目申报对象为所在单位不具备博士学位培养资格而到我院在陕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攻读博士学位的在职博士生，毕业后能稳定在原所在单位工作三年以上(需与所在单位签订协议)。
8．凡获得过 “西部之光”计划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不得再次作为负责人申报同类型项目，但可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申报。

9．“西部之光”计划项目负责人在该项目执行期间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再次申报。但可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申报。申报项目不得与支持过的项目内容重复。
10．凡获得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计划等项目资助的人员不再参加申报。
11．在项目执行期间不能调离所在单位(要与所在单位签订协议)。
三、申报时间及要求
1．申报时间：上报截至日期为2008年8月5日。
2．报送材料

（1）申请表：各类项目申请表均需一式三份。A4纸张，同时均需上报电子版。
（2）一览表：各类项目均需一式二份。A3纸张，同时均需上报电子版。
（3）匹配经费证明：联合学者项目、重点和一般项目、西部博士项目需上报相应经费匹配证明材料一式二份。

    （4）答辩简表：联合学者项目、重点和一般项目需上报相应答辩简表一式十六份。

    四、表格下载
    1．中科院人事教育网（http://www.caspe.ac.cn）有关表格：办事指南→人才工作→西部之光中下载。

    2.所网站：通知公告→西部之光项目申报通知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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